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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西安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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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西安市煤炭供应、消费的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依据，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结合西安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调查对象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填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调查内容和采用标准 

调查的内容为被调查单位的煤炭经销情况，包括期初库存量、购进量、销售量及销售去向、期末库存量等

指标，煤炭品种涉及原煤、洗精煤（用于炼焦）、其他洗煤、煤制品 4种品种。 

调查采用的统计产品分类标准是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参照陕西省统计局制定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的要

求制定的。 

（二）调查对象及范围。 

调查对象为西安市辖区内西安市商务局发证的所有定点煤炭经销场所。 

（三）调查时期 

调查表为 2021年半年报。 

（四）调查方法及报送方式 

采取从经销角度全面统计的调查方法。报送方式：调查对象上报纸介质报表，区县通过西安统计综合业务

平台上报分企业数据。 

（五）报送时间及调查频率 

本调查制度从 2021年开始执行。填报单位报送时间为：上半年 7月 12日、下半年次年 1月 20日前报送，

节假日顺延；区县平台报送时间为：上半年 7月 15日、下半年次年 1月 23日前上报，节假日顺延。本表所有

数据均为累计数。 

 

 

 

 

 



 

二、报表目录 

 

表 号 报表名称 
报送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报送单位 各区县 

XM204 
煤炭交易（经

销）调查表 
季报 

辖区内由西安

市商务局发证

的所有定点煤

炭经销场所 

辖区内由西安

市商务局发证

的所有定点煤

炭经销场所 

上半年 7 月 12

日、下半年次

年 1月 20日前

报送，上报纸

介质报表，节

假日顺延。 

上半年 7 月 15

日、下半年次年 1

月 23 日前上报，

通过西安统计综

合 业 务 平 台 报

送，节假日顺延。 

4 

 

 

 

 

 

 

 

 

 

 

 

 

 

 



 

 

三、调查表式 

煤炭交易（经销）调查表 

 

                                                                           表  号 ： X M 2 0 4 

                                                                           制表机关：西安市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陕统字【2020】6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期至：2022 年 1 月 

２０  年 1-   月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由西安市商务局发证的所有定点煤炭经销场所。 

      2．报送时间及方式：上半年 7 月 12 日、下半年次年 1月 20 日前上报纸介质报表。 

      3．审核关系：（1）2≥3；  （2）4≥5；  （3）6≥7；  （4）6≥8； （5）9≥10；  （6）9≥11；  

                   (7)1+2-6-12=14。本平衡关系审核不适用蜂窝生产加工厂。 

 

          

商品名称 

计

量

单

位 

年初

库存

量 

购进量  销售量 
损耗量 

及其他 

期末商品库 

存 量 

 本年 上年同期  本年 上年同期 

1--本

季 

上

年

同

期 

本期 
上年

同期 1--本季 

其

中

：

购

自

市

外 

1--本季 

其

中

：

购

自

市

外 

1--本季 

其

中

：

销

往

市

内

工

业

企

业 

其

中

：

销

往

市

外 

1-- 本

季 

其

中

：

销

往

市

内

工

业

企

业 

其

中：

销

往

市

外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原煤  吨                

洗精煤（用于炼焦） 吨                

其他洗煤 吨                

煤制品 吨                

补充资料：1、单位类型：煤炭交易市场□，煤炭经销点□，配煤中心□，蜂窝煤生产加工厂□。 

2、单位所在地区划（区县名称）_____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四、指标解释 

 

原煤  指煤矿生产的、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的原煤。即：从毛煤中选出规定粒度的矸石（包括黄铁矿等

杂物）并且绝对干燥灰分在 40%以下的原煤。绝对干燥灰分虽在 40%以上，但经有关部门批准开采，并有消费需

求的劣质煤，亦应计入原煤产量。原煤分为无烟煤、烟煤、褐煤，在烟煤中又分为炼焦烟煤和一般烟煤两种。

原煤不包括石煤、泥煤（泥炭）和伴随原煤生产过程而采出的煤矸石。 

洗精煤（用于炼焦） 指原煤经洗选加工后，灰分较低、热值较高的用于炼焦的洗选煤产品，一般为炼焦选

煤厂洗选产出。用于炼焦的洗精煤灰分较低，一般不超过 12.5%。 

其他洗煤  指除用于炼焦的洗精煤以外的其他洗选煤产品。 

煤制品  指以原煤为原料制成的各种煤制品，包括水煤浆、型煤、煤粉等。 

煤炭购进量 指从本单位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买和调入的煤炭数量。购进的各种煤炭，不论是否进入本单

位仓库，凡是通过本单位结算货款的，都统计在煤炭购进量中。 

煤炭购进量不包括：（1）为本单位自身经营用，而不是作为转卖而购买的煤炭数量，如办公用煤炭等；（2）

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煤炭数量，如接收其他部门移交的、借入的、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其他单位赠送的样

品、加工回收的成品等；（3)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4）销货退回、

买方拒付货款的煤炭数量；（5）溢余煤炭数量。 

煤炭销售量 指销售和调出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煤炭数量。销售的各种煤炭，凡是收到货款或取

得收款凭证的，都统计在煤炭销售量中。 

煤炭销售量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社会集团消费和其他个人消费的煤炭数量；（2)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

用于生产、经营使用的煤炭数量，包括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煤炭数量；（3)对国（境）外

直接出口的煤炭数量。 

煤炭销售量不包括：（1)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煤炭数量，如：转移、借出、归还、赠送等；（2)购货单位

退回的煤炭数量；（3) 煤炭的损耗数量；（4)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

务。 

煤炭库存量 指本单位已取得所有权的全部煤炭数量。煤炭库存量必须按照规定时点核算，期初库存量指



报告期第一天零时的实际库存量，期末库存量指报告期最后一天 24时的实际库存量。 

煤炭库存量包括：（1)存放在本单位（如门市部、批发站、采购站、经营处）的仓库、货场、货柜和货架中

的煤炭数量；（2)挑选、整理、包装中的煤炭数量；（3）已记入购进而尚未运到的本单位的煤炭数量，即发货单

或银行承兑凭证已到而货未到的煤炭数量；（4）寄存在他处的煤炭数量，如因购货方拒绝付款而暂时存在购货

方的煤炭数量；（5)委托其他单位代销（未做销售货调出）尚未售出的煤炭数量；（6）代其他单位购进尚未交付

的煤炭数量。 

煤炭库存量不包括：（1)所有权不属于本单位的煤炭数量，如煤炭已作销售但买方尚未取走的煤炭数量，代

替他人保管、运输、加工的煤炭数量，代其他单位销售（未做购进或调入）而未售出的煤炭数量；（2)委托外单

位加工的煤炭数量（包括本单位所属加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加工生产尚未收回成品的煤炭数量）；（3)外贸企业

代理其他单位从国外进口，尚未付给订货单位的煤炭数量；（4)代国家储备部门保管的煤炭数量。 

购自市外 指煤炭经销企业在报告期内从本市以外（包括进口）的企业购进的用于本企业销售的煤炭数量。 

销往市外 指煤炭经销企业在报告期内经销的煤炭销往本市以外（包括出口）的数量。 

 

 

 


